
 

 

 
 

浙信协〔2023〕18 号 

 

 

 

 

 

各会员单位： 

《省信用协会 2023 年工作要点》已经省信用协会三届六次会

长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浙江省信用协会   

2023 年 2 月 10 日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信

用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我们要紧紧围绕全省信用建

设的中心工作，认真贯彻业务主管部门的决策部署，要重点抓好

以下工作。 

一、信用研究方面 

信用研究是章程赋予本会的主要职责，也是提升本会软实力

的关键所在，协会将充分利用平台资源，组建专业团队，持续做

好信用研究工作。一是联合部分高校和会员单位开展信用合规方

面的理论研究。二是联合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开展信用标准化方面

的理论研究。三是联合上城区绿色价值投资研究中心、部分信用

机构开展绿色信用企业评价方面的理论研究。 

二、诚信宣传方面 

大力弘扬诚信核心价值观，全力打造信用文化 IP。一是联合

文化产业信用发展专委会在挖掘传统信用文化、讲好新时代诚信

故事上下功夫，充分利用现代融媒体矩阵，提升协会的传播宣传

能力。二是在会员单位中开展征集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典型

案例活动，营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三、服务会员单位方面 

要以会员满意度为标尺，力争服务能力和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一是以信用示范创建为引领，推动会员单位信用管理上台阶、打

品牌。继续做好诚信浙商创建和信用示范会员单位创建工作，同

时做好跟踪评价、经验总结和宣传推介工作。二是开展各类信用

专题活动。协会将充分调动各专委会及会员单位的积极性，主动

围绕“信用聚焦场景、信用赋能产业”主题开展交流活动，力争做

到一月一沙龙、一季一论坛。三是继续做好会员单位服务事项的

更新迭代工作。结合协会的数改工作，加强与信用服务综合平台

的互动，不断提升会员单位的获得感。四是开展各类专题培训活

动。借助协会广泛性、综合性、专业性的特点，联合相关专业机

构和企服平台，围绕信用服务和企业服务等内容，以专题化、定

制化等形式提供各类培训服务。五是会员单位的走访交流。在做

好常规走访交流工作的同时，要开展“信用助企”大调研大走访

活动，倾听会员企业需求，助力企业发展；将“会员单位开放日”

活动打造成会员单位展示自身形象、开展业务交流的平台。六是

组织会员单位赴省内外学习考察。及时组织会员单位赴省内外进

行信用标准化、信用行业发展、信用城市建设等内容的学习考察。 

四、信用标准化方面 

随着我会获得全国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资格，并获准参与

省公共信用标准化专委会的筹建工作，协会标委会要在上级主管

部门的指导和各会员单位的支持下，积极探索标准化落地的实施

路径，为引领行业的标准化发展提供支撑。通过打造“信用浙品”

样版基地，搭建合作共赢平台，为协会的标准化工作建立起长效



机制。“信用浙品”旨在通过系统设计、资本引领、产业支撑、渠

道对接、标准建设、品牌提升等六个维度的锻造，通过三官（“信

用浙品”推荐官、品鉴官、监督官）助力，在全省选取 1000 家样

本基地，培育 200 家示范基地，从而建立标准化建设数据库，形

成“基地+标准库，平台+俱乐部”的人、货、场信用链矩阵，凝聚

各方力量缔造更多的乡村振兴经典。 

五、信用服务市场培育方面 

加快大数据信用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我省信用服务业规模，

培育信用产业，推动信用数据应用，促进信用经济发展。一是建

立地方信用大数据实验室。拟联合国合华夏城市规划研究院、宁

波工程学院建设成立地方信用大数据实验室，为政府和企业搭建

社会信用大数据融合共享的桥梁和纽带。二是拟联合浙江聚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长三角信用大数据产业园，为争创信用

数字化建设先行省和“信用浙江”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做出贡献。 

六、信用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一是做好信用服务行业人才库（以下简称人才库）提质扩容

工作。完善人才库的培训认证和信息共享制度，确保人才库与行

业间的的信息对称。二是继续开展我省信用服务高级人才研修计

划。结合当下信用发展趋势，在政策分析、理论研究、信息技术、

行业生态等领域，通过集中授课、专题辅导、专家讲座、调研交

流等模式开展研修培训，以提升我省信用服务行业中高级管理人

才的整体素养。三是继续推动开展信用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工作。在完成我省信用管理师职业技术等级认定点备案工作的同

时，积极组织开展信用管理师培训认定工作。  

七、绿色金融与信用促进分会方面 

绿色金融支持建筑节能低碳发展。推动“浙建碳码”应用，通

过便捷、高效、准确的计量设施与系统软件，实现建筑物节能节

碳的动态计量，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机构支持建筑节能

改造的贷后管理手段，进一步支持零碳网点、零碳园区、零碳校

园等建设。ESG 在信贷流程中应用。围绕《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

融指引》的要求，推动科学 ESG 评价指标体系在授前、授中、授

后环节的应用，并借助大数据手段，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融资企业

上游供应商、承包商的环境、社会、治理风险监测。研究推进绿

色金融场景。围绕探索开发体系化、信息化、全场景的绿色应链

金融产品，协助大数据与科学评价手段，实现金融机构对供应链

上下游企业在绿色低碳行为的积极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绿色低碳

投资、为利益相关者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更大的环境与社

会效益。企业碳账户与碳信用体系建设。分会通过构建系统平台，

为金融机构客户提供一站式碳排放计量与管理，同时根据地方实

践，组织研究构建浙江省企业碳信用评价体系，应用与金融实践。

绿色金融助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创新实践。重点聚焦金融支

持山区 26 县建立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开发绿色产品，创建绿色

低碳工业园区和工厂，推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创新农业碳汇开

发等领域。推动浙江省金融学会团体标准《绿色低碳融资项目评



价规范》应用，开展转型金融相关创新。采用评价标准中的指标

体系，构建项目融资绿色与低碳的双维度评价，协调畅通发改委

重大投资项目信息库，借助评价标准实现项目绿色低碳程度的筛

选，鼓励金融机构优先支持降碳效益高的项目建设。 

八、区域信用合作交流方面 

一是着力推进与天津、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信用管理师

的培训认证合作。二是加强与上海、山东、安徽、辽宁等地区的

信用研究、会员服务、场景探索、应用落地等方面的交流，做好“推

出去、引进来”等相关工作。三是积极参与长三角一市三省信用协

会信用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四是结合信用信息化、应用市场化

的发展趋势，联合上海信用服务行业协会组织举办信用市场化应

用创新大赛以及信用应用市场化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五是组织召

开我省市（县、区）级信用协会联席会议，加强各级协会之间的

业务交流。 

九、自身建设方面 

一是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党员过“双重组织生活”制度，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推进协会的功能性党支部建设。二是

做好协会“一网一号”的数字化信息平台改造工作。以数改为抓手，

推进协会的整体智治。三是要充分利用顾问委员会和执行会长单

位的自身资源和平台优势，在服务会员、发展会员、组织活动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四是鉴于协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协会组

织架构和部门分工，恢复协会秘书处制度，并增设专委会工作部，



形成“一处四部”的工作架构。五是认真贯彻省发展改革委、省民

政厅在有关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廉政建设等规定，自觉维护协

会的良好形象。 

 


